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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交通违法，拍下来举报！
文明交通离不开广大市民的参与和支持，为了鼓励广大群众参与交通安全管理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

畅通，石家庄市交管局于2月1日在“石家庄公安交警”微信公众号开通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（简称“随手
拍”），市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，举报发生在身边的17项交通违法行为，从而推动更多人自觉做到遵守交规、文
明出行，在全社会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。

一、拍摄要安全

举报交通违法行为，应严
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
规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
行，驾驶人不得在行驶过程中
手持手机进行摄像。

二、实名举报

上传的视频证据时长不
要超过 30 秒，大小不要超过
50MB，不要编辑或翻拍，视频
要连续不间断，能够呈现违法
事实。拍摄行驶状态机动车
违法行为时，机动车需有明显
位移，视频须能清晰识别车
牌。不符合上述要求的，以及
不属于前面介绍的 4 类 17 项
的，目前“随手拍”平台暂不受
理。

三、举报要如实

对多次失实举报、恶意举
报的举报人，经查证属实的，
公安交管部门将不再受理其
举报；对故意捏造违法事实陷
害他人、以举报为手段敲诈勒
索构成违法犯罪的，公安机关
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遮挡、污损号牌违法行为

▶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
路行驶
▶驾驶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
路行驶

未按规定行驶相关违法行为

▶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外
的道路上逆向行驶
▶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，不按所需行进
方向驶入导向车道
▶机动车违规使用专用车道
▶变更车道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
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
▶遇前方机动车排队等候或缓慢行驶时，借
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、穿插等候车辆

▶快速路相关违法行为

▶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倒车
▶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逆行
▶在城市快速路上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
▶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行驶

违反交通信号相关违法行为

▶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
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
▶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、标线的
地点掉头
▶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

（据石家庄公安交警微信公众号）

这17种交通违法行为
可举报

举报方式有两种

2月1日起，市民可对拍摄的交通违法行为进
行实时举报或者事后举报。

实时举报

实时举报须在违法行为发生后五分钟内，打开
手机定位功能上传视频，系统自动确定违法时间和
违法地点。

事后举报

事后举报须在违法行为发生后24小时内上传
视频，由举报人在举报平台填入违法时间和违法地
点。

上传视频举报流程

拍摄交通违法行为后，进入“石家庄公安交警”
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微警务”版块中的“随手拍”菜
单，实名注册后即可上传交通违法视频；或者进入

“石家庄公安交警”微信公众号，在输入栏中写入
“视频举报”，会自动弹出注册链接，点击链接实名
注册后即可上传交通违法视频。

交管部门将在5个工作日内对上传的交通违
法视频进行审核，举报人可在“石家庄公安交警”微
信公众号➝“交通违法视频举报”➝“个人中心”查
看审核结果。对于平台使用中遇到的问题，市民可
在石家庄公安交警微信公众号“交管民意码上办”
系统留言，工作人员会及时向您反馈。

注意：首次使用需注册，完成后会自动跳转至
违法行为举报页面。

注意事项

石家庄交通违法“随手拍”上线

发生在全市范围内，除高速公路以外的
上述4类17项交通违法行为可进行举报。


